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

學節數標準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

節數標準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公

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合

聘教師、專業及技術教師、兼

任導師或行政職務者，其每週

教學節數之標準，由各該主管

機關定之。」爰修正名稱，明

定本標準適用對象為教育部

所屬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至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法務部、

國防部、科技部等各機關主管

之高級中等學校應依各該主

管機關所定之相關規定，或準

用本標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高級中等教

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於國立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 

一、本條刪除。 

二、本標準適用對象，已於 

修正後名稱及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一項明定，故

刪除本條。 

第二條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專任教師

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其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下： 

職稱類別 

  節數 

 

 

課程（領域、科

目） 

專任 

教師 

兼任 

導師

之專

任教

師 

語文領域 

國文 

（國語

文） 

十四 十 

英文 

（英語

文） 

十六 十二 

第三條  學校專任教師及兼

任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如下： 

職稱類別 

    節數 

課程 

專任 

教師 

兼任 

導師 

語文領域 

國文

（含選

修） 

十四 十 

英文

（含選

修） 
十六 十二 

數學（含選修） 

社會領域（含選

修） 

一、 條次變更。 

二、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

定：「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專任教師、合聘教師、專

業及技術教師、兼任導

師或行政職務者，其每

週教學節數之標準，由

各該主管機關定之。」本

條係規範「專任教師及

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故

配合修正第一項序言文

字。 

三、 本標準修正條文除第三

條及第四條外，為自一

百零七年八月一日開始



數學 

社會領域 

自然（自然科

學）領域 

藝術領域 

十六 十二 生活（綜合活

動）領域 

生活領域之計算

機概論、資訊科

技概論（科技領

域） 

十六 十二 

健康與體育領域 
十六 十二 

全民國防教育 

各群、科、學程

之專業科目，包

括專題製作 
十六 十二 

各群、科、

學程之實

習科目，

包括專題

製作（專

題實作） 

分組 十八 十四 

不分組 十六 十二 

選修課程，包括

生命教育類、生

涯規劃類及其他

類 

十六 十二 

註：括弧內文字為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

簡稱課程綱要）適用之名稱 

前項各課程（領域、科

目），包括必修（部定、校訂）

及選修課程（領域、科目）。 

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

其擔任團體活動課程之班級

活動教學節數，應併入第一

項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計算。 

自然領域（含選

修） 

藝術領域（含選

修） 
十八 十四 

生活領域（含選

修） 

生活領域之計算

機概論、資訊科

技概論 

十六 十二 

健康與體育（含

選修） 
十八 十四 

全民國防教育

（含選修） 

各群科學程之專

業課程（含選修

及專題製作）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

程之實習

課程（含

選修及專

題製作） 

分組 十八 十四 

不分組 

十六 十二 

藝術才能班（音

樂、美術、舞

蹈）、體育班 

選修課程（生命

教育類、生涯規

劃類、其他類） 

十八 十四 

前項教師擔任二種以上

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相同者，按各

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

基本教學節數不同者，依各

該課程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

併計之。 

兼任導師應擔任綜合活

動課程每週一節之班會或班

級活動教學，並併入第一項

兼任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計算。 

施行，爰將第一項表內

「課程」欄位，修正為

「課程（領域、科目）」

（以下同），以配合不同

時期課程綱要之名稱差

異；另為呼應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以下簡稱課程綱要 )

「適性揚才」、「多元選

修」之精神，協助學校發

展校本特色，爰任教藝

術、生活、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及選修課

程（包括生命教育類、生

涯歸劃類及其他類）等，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所定課程綱要之領

域、科目之專任教師及

專任教師兼任導師，每

週基本教學節數調整為

十六及十二節。 

四、 承上，修正後任教藝術

領域及體育科目之專任

教師、專任教師兼任導

師教授一般班級與藝術

才能班（音樂、美術、舞

蹈）及體育班者，其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已一致，

爰刪除第一項表列「藝

術才能班（音樂、美術、

舞蹈）、體育班」。另選修

課程，包括生命教育類、

生涯規劃類及其他類，

於課程綱要實施後，即

歸入綜合活動領域。 

五、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於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

項，爰予刪除。 

六、 增列修正條文第二項，

明定第一項各課程（領

域、科目）範圍；「部定」、

「校訂」及「選修」用詞，

均係配合課程綱要之用

詞；並將現行條文第一



項表列各課程「含選修」

之規定，統一明定於本

項，並刪除現行條文各

列「選修」。 

七、 依課程綱要規定，「團體

活動」包括班級活動、社

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

會、或講座等，其中僅

「班級活動」，須由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親力而

為，故該課程之教學節

數，得併入第一項兼任

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計算，爰修正第三項。 

八、 因課程綱要總綱捌、附

錄二所定「班級活動」已

包括「班會」，爰刪除現

行第三項所定「班會」。 

第三條  學校應依課程綱要規

定，訂定課程計畫，報教育

部（以下簡稱本部）備查。 

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

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之

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

全學期全部節數，依前項課

程計畫所定跨領域或跨科目

之課程均採協同教學方式

者，其教學節數一節，採計

為其每週教學節數一節。 

教師全學期部分節數，

依第一項課程計畫所定跨領

域或跨科目之課程採協同教

學方式者，依實際教學節數，

支給鐘點費。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

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

實施課程之依據；又依

課程綱要總綱柒、實施

要點，「一、課程發

展……（二）課程設計與

發展 5.學校課程計

畫……在遵照教學正常

化規範下，得彈性調整

進行跨領域統整及協同

教學。6.學校課程計畫

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通過後，於開學前陳

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從而，學校應依課程綱

要總綱及領綱之內容，

訂定課程計畫；並應將

課程計畫報各該主管機

關備查（國立學校報教

育部備查）。且為配合有

關課程綱要總綱所定協



同教學及彈性學習時間

之實施所涉教師教學節

數之計算方式，爰增訂

第一項。又目前實務運

作上係採報備查制，而

事後備查教育部仍得進

行適法性監督。 

三、 課程計畫所定跨領域或

跨科目課程實施協同教

學者，教師之教學節數

如何計算，應有明文，俾

據以執行，爰增訂第二

項及第三項。 

四、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定跨

領域或跨科目課程採協

同教學方式時，其屬全

學期全部節數或部分節

數，以教師學期課表為

其計算基準。如遇教師

請假而未能進行協同教

學時，其衍生之代課鐘

點費，應依教師請假規

則辦理。 

第四條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定

彈性學習時間，擔任充實、

增廣或補強性教學課程授課

者，其教學節數比照前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計算之。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定彈

性學習時間，擔任學生自主

學習授課或指導，或擔任選

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指導

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支給

鐘點費。 

 一、本條新增。 

二、學校實施課程計畫所定

「彈性學習時間」之課

程，依一百零八學年度將

實施之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課程綱要總綱規定，指

依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

所規劃作為學生「自主學

習」、「選手培訓」、「充實、

增廣或補強性教學」及

「學校特色活動」之四類

課程。因其授課或指導方

式不同，故分別列項規定

其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 

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

劃及實施要點第七點規

定，教師擔任充實、增廣

或補強性教學課程授課

者，教師應依學生學習落

差情形等，規劃多元學習

活動或課程，拓展學生學



習面向，促進學生適性發

展，其教學節數計算方

式，若全學期全部節數授

課，比照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若全學期部分節數授

課，比照第三條第三項規

定，爰增訂第一項。 

四、擔任「自主學習」、「選手

培訓」、及「學校特色活

動」課程授課或指導，其

授課模式以從旁指導為

主，故依實際指導節數，

支給鐘點費，不列入其每

週教學節數，爰增訂第二

項。 

第五條  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按學校班級數及擔任之職

務，規定如下： 

班級數 

 

節 

數 

 

職務 

九
班
以
下 

十
班
至
十
八
班 

十
九
班
至
二
十
四
班 

二
十
五
班
至
三
十
班 

三
十
一
班
至
四
十
班 

四
十
一
班
至
五
十
班 

五
十
一
班
至
六
十
班 

六
十
一
班
以
上 

副校

長、秘

書 

七 五 三 一 一 ０ ０ ０ 

一
級
單
位 日

間

部 

處

、

室

、

圖

書

館

主

任 

七 五 三 一 一 ０ ０ ０ 

進

修

部

、

分

部 

部

主

任 

五 三 一 ０ ０ ０ ０ ０ 

第四條  學校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如下： 

班級數 

 

節 

數 

 

職稱 

類別 

九
班
以
下 

十
班
至
十
八
班 

十
九
班
至
二
十
四
班 

二
十
五
班
至
三
十
班 

三
十
一
班
至
四
十
班 

四
十
一
班
至
五
十
班 

五
十
一
班
至
六
十
班 

六
十
一
班
以
上 

副校

長、秘

書 

八 六 四 二 二 ０ ０ ０ 

一級單

位：

處、

室、圖

書館主

任 

八 六 四 二 二 ０ ０ ０ 

二級單

位：教

學、註

冊、訓

育、生

活輔

導、衛

生組長 

九 九 七 六 四 二 ０ ０ 

前欄以

外其他
十 十 八 八 六 四 二 ０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本條係規範「專任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者」

之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配合第二條第一

項序言之修正，酌修

第一項序言文字。 

（二）為減輕兼任行政職

務之專任教師之工

作負擔，故其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調降一

節。 

（三）考量進修部業務及

編制屬性，將進修部

組長適用之教學節

數規範統合為同一

類別。 

（四）進修部組長之基本

節數係於現行第四

項規定之基礎上，按

日間部規定節數減

授二節，復依前開說

明二之（二）調降一

節及說明二之（三）

進修部組長簡化級

別調整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並移列於

第一項表格內，俾便



二
級
單
位 

日

間

部 

教

學

、

註

冊

、

訓

育

、

生

活

輔

導

、

衛

生

組

長 

八 八 六 五 三 一 ０ ０ 

前

欄

及

進

修

部

以

外 

其

他

二

級

單

位

組

長 

九 九 七 七 五 三 一 ０ 

進

修

部 

組

長 
六 六 四 三 一 ０ ０ ０ 

各科、

學程主

任 

依全科（學程）總班級

數計算如下： 

一、三班以下：八節。 

二、四班至六班：七

節。 

三、七班以上：六節。 

編制內

組長 

各群、

科、學

程主任 

全科總班級數三班以

下者，九節；四班至六

班者，八節；七班至九

班者，七節；十班以上

者，六節。 

前項班級數，以學校編

制之總班級數為計算基準。

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每二

班折算為一班。 

前項總班級數，不包括

進修部或分部之班級數。 

    進修部主任、組長及分   

部主任，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按進修部或分部編制之

總班級數，依第一項規定節

數減二節。 

查閱。 

（五）經查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其分校分部

設立變更停辦辦法

第十六條規定：「分

部應置分部主任一

人，襄理校務，由校

長就曾任各級學校

一級單位主管一年

以上之專任教師聘

兼之。」又查高級中

等學校組織設置及

員額編制標準第五

條第九款規定：「進

修部：得設教務、教

學、註冊、學生事務、

生活輔導、衛生、實

習輔導各組。」均未

提及分部得設組長，

爰表列二級單位及

其職務未列「分部組

長」。 

三、第二項將班級數修正區

分為日間部、進修部與分

部，分別計算，以符現行

實務。為區別分部、進修

部與非進修部，故稱為日

間部，從而第一項表內亦

予區分。 

四、現行第三項及第四項，因

已整併於第一項表格內

呈現，故刪除之。 



前項班級數，以本部核

定學校編制之日間部、進修

部或分部班級數，分別為計

算基準。但輪調式建教合作

班，每二班折算為一班。 

第六條  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及

輔導處（室）主任，專職學

生輔導工作，無需擔任課程

教學。但依學生輔導法第十

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教授

輔導相關課程者，其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規定如下： 

一、專任輔導教師： 

（一）日間部：比照前條第一

項二級單位日間部教學

組長之規定。 

（二）進修部：比照前條第一

項二級單位進修部組長

之規定。 

二、輔導處（室）主任：比

照前條第一項一級單位

主任之規定。 

前項規定，依學生輔導

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

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準用之。 

第五條  學校輔導處（室）主

任及專任輔導教師，專職學

生輔導工作，無需擔任課程

教學。但因課程需求而擔任

教學時，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輔導處（室）主任比照

前條第一項一級單位規定；

專任輔導教師比照前條第

一項二級單位教學組長之

規定。 

      進修部專任輔導教師

擔任課程教學者，其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比照前條第四

項教學組長之規定。 

一、 條次變更。 

二、 學生輔導法第十三條規

定：「（第一項）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應依課程綱

要安排輔導相關課程或

班級輔導活動，並由各

該學科專任教師或輔導

教師擔任授課。（第二

項）專任輔導教師不得

排課。但因課務需要教

授輔導相關課程者，其

教學時數規定，由各該

主管機關定之。」爰於其

教學時數規定與現行規

定一致，未予更動之前

提下，修正現行條文第

一項，並分二款定明，俾

資明確。另因進修部未

置輔導處（室），爰未列

進修部輔導處（室）主任

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規

定。 

三、 依上開學生輔導法第十

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教育部應訂定其主管

「國立」及「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

教學時數之規定；惟本

標準修正名稱，明定適

用對象僅為國立高級中

等學校，為使教育部主

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專任輔導教師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有所依據，爰

增訂第二項，以準用方

式定之。 

第七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經本部核定設立之科學班，

第六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經核定設立之科學班，其班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一項規定，科學

班主任每週基本教學節



其班主任之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為七節。 

主任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

八節。 

      學校學科教學研究委

員會召集人、各類藝術才能

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召

集人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按第三條第一項專任教師

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二

節。 

數八節，係比照現行第

四條第一項各群、科、學

程主任四班至六班之每

週基本教學節數，惟修

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

業將上開第四條第一項

之八節減為七節，爰第

一項配合修正。 

三、 現行第二項因屬教師減

授節數之相關規定，已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二項，爰予刪除。 

第八條  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

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

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任

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之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依第二

條第一項規定，減經學校行

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

校務會議決議之減授節數。 

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

專任教師擔任學科教學研究

委員會、各類藝術才能班及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之召集

人，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減授二

節。 

前二項每週得減授總節

數上限，規定如下： 

總班

級數 

十八

班以

下 

十九

班至

三十

班 

三十

一班

至五

十班 

五十

一班

以上 

全校

每週

減授

總節

數上

限 

三 

十 

二 

三 

十 

六 

四十 

四 

十 

四 

教師兼任課程諮詢教師

或其召集人，或承辦政府機

關（構）委任、委託、補助或

指示學校辦理之事項者，學

校得依有關法令規定，減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因應教師兼任實驗

（習）場所管理人員，或

協助校內行政工作所增

加之業務，酌予減授協助

行政之教師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以減輕學校行政

業務負擔，並兼顧學校實

際教學需要。又因學校行

政業務涉及層面廣泛，且

各校決策模式多元，為給

予學校彈性因應多元化

業務之裁量空間，爰第一

項規定各校得自行評估

業務負荷，酌予減授協助

行政之教師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 

三、第二項係現行條文第六

條第二項移列，其修正理

由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

已定明「專任教師

及專任教師兼任

導師」之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又為考

量小校或因人力

不足，時有須請導

師兼任各學科召

集人之情形，爰明

定專任教師及兼

任導師之專任教

師得擔任學科召



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減

授節數，不納入前項每週減

授總節數計算。 

集人。 

（二）所定學科教學研

究委員會、各類藝

術才能班及學術

性向資賦優異班

之召集人，由各校

依校內票選或輪

序機制或會議決

議等程序推派教

師擔任，並提交名

單予教務處後，學

校得依本標準規

定逕予減授。  

四、基於鼓勵專任教師及兼

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協助

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擴大

教師參與校務推動並分

攤學校行政業務負荷之

根本理念，爰第一項及第

二項減授節數之適用對

象為專任教師及兼任導

師之專任教師。 

五、為具體減輕學校行政業

務負擔，學校應於全校每

週減授總節數上限內，減

授第一項及第二項教師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以避

免減授之節數無限增加

及減授項目過於浮濫，爰

明定第三項。 

六、為符應教學現場多由兼

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

承辦政府機關（構）委任、

委託、補助或指示學校辦

理事項之實際情形，亦盼

望更多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支援、協

助行政業務，爰第四項明

定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

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

務之專任教師兼任課程

諮詢教師或其召集人，或

承辦政府機關（構）為政

策或施政需要所增加之



業務，得依如高中優質化

輔助方案、高職優質化輔

助方案、高中職適性學習

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

施方案、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暨機構作業要點及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

設置要點等法令相關規

定，另外減授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 

第九條  依高級中等學校合聘

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

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

教師於各合聘學校教學之課

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

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

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之編

制內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學校

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

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

辦理。 

第七條  依高級中等學校合聘

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

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

教師於各合聘學校教學之課

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

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

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

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

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

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條  學校應按教師登記或

檢定之科目及其專長，排定

教學課程（領域、科目）。 

學校教師擔任二種以上

課程（領域、科目）教學時，

應按各該課程（領域、科目）

每週教學節數占第二條第一

項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比

率，核計其每週教學節數。 

學校就不易聘任合格教

師之實習課程、選修課程及

稀有科目所聘任之兼任教

師，其每週教學節數，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以九節為限。 

第三條第二項 

前項教師擔任二種以上

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相同者，按各

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

基本教學節數不同者，依各

該課程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

併計之。 

第八條  學校應按教師登記或

檢定之科目及其專長，排定

教學課程。 

學校就不易聘任合格教

師之實習課程、選修課程及

稀有科目聘任之兼任教師，

其每週教學節數，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以六節為限。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修正為「課程（領

域、科目）」，以配合不同

時期課程綱要之名稱差

異。 

三、 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

項，並酌修文字。 

四、 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二項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

項。另為解決學校因不

易聘任合格教師之實習

課程、選修課程及稀有

科目所聘任之兼任教

師，其每週教學節數以

六節為限時，將致學校

面臨難覓教師之困境，

爰現行條文所定「六節」

修正為「九節」。 



第十一條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由軍訓教官（包括軍訓主任

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之

軍訓教官及一般軍訓教官）

擔任教學者，該課程每週總

教學節數，由一般軍訓教官

平均分配；分配後每人達每

週基本教學節數十節，仍有

賸餘節數時，由軍訓主任教

官或兼任生活輔導組長之軍

訓教官，依第二項軍訓主任

教官或比照第五條第一項二

級單位生活輔導組長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擔任教學；

再有賸餘節數時，由全部軍

訓教官分別擔任教學。 

軍訓主任教官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比照第五條第一

項一級單位主任之規定。 

第九條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由軍訓教官（包括軍訓主任

教官、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

導組長及一般軍訓教官）擔

任教學者，該課程每週總教

學節數，由一般軍訓教官平

均分配，分配後每人達基本

教學節數十節，仍有賸餘節

數時，由軍訓教官兼任生活

輔導組長或軍訓主任教官

依第四條第一項生活輔導

組長及軍訓主任教官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優先擔任，再

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教官

分別擔任。 

軍訓主任教官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比照第四條第

一項一級單位主任之規定。 

一般軍訓教官以第一

項每週教學十節，為其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配合現行第四條

條次變更為第五條，爰修

正條次，並酌作文字修

正。 

四、因修正條文第一項已明

列一般軍訓教官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為十節，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三項。 

五、至非屬軍訓教官之一般

教師教授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者，其每週基本教學

節數應依本標準第二條

規定辦理，併予說明。 

第十二條  學校教師之每週教

學節數，應達其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之規定。但輔導處

（室）主任、專任輔導教師

或軍訓教官，於校內可擔任

之課程教學節數不足者，不

在此限。 

第十條  學校教師之每週教

學節數，應達其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之規定。但輔導處

（室）主任、專任輔導教師

及軍訓教官於校內可擔任

之課程教學節數不足時，不

在此限。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學校教師、軍訓教

官排定之每週學校內、外教

學節數合計，超過其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者，為其超時教

學節數。 

前項學校內超時教學節

數，應平均分散於每日，並

註記於課表。 

學校教師、軍訓教官超

時教學鐘點費之支給方式，

依行政院核定之支給原則辦

理。 

第十一條  學校教師、軍訓教

官排定之每週教學節數，超

過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者，

為其超時教學節數；超時教

學節數，應平均分散於每

日，並註記於課表。 

      學校教師、軍訓教官超

時教學鐘點費之支給方式，

依行政院核定之支給原則

辦理。 

一、 條次變更。 

二、 修正第一項，明定每週

教學節數應包括在校

內、校外教學之節數。 

三、 現行第十一條第一項後

段有關超時教學節數之

規定，另列於第二項，並

酌作文字修正。 

四、 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二

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

項，內容未修正。 

第十四條  學校所設國民中學

部或國民小學部教師之每週

教學節數，依所在地國民中

 一、本條新增。 

二、依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

數訂定基準第九點規定：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小學教師授課節數之相關規

定辦理。 

學校教師同時擔任前項

國民中學部或國民小學部課

程（領域、科目）教學時，其

於各該部之每週教學節數，

應按第二條第一項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占各該部之該課程

（領域、科目）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之比率核計。 

關，應依本基準規定及人

力、經費等實際狀況，訂

定補充規定。」爰國中部

或國小部教師每週教學節

數，應依上開基準及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補充規定，現況亦

是。 

三、第二項明定學校教師同時

擔任前項國民中學部或國

民小學部課程（領域、科

目）教學時，教學節數之

計算方式。 

第十五條  代理教師每週教學

節數，準用本標準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現行實務上代理教師

準用本標準規定有法規依

據，爰增訂本條。 

第十六條  本標準除第三條及

第四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八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

零七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三月一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八月

一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標準本次為全案修正，

除第三條及第四條配合

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實

施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課程綱要實施外，為配合

教學現場之實際需求，本

標準自一百零七年八月

一日施行。 
 

 


